
二十八、企业报价折扣证明

中小微企业声明函

本公司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（财库

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参加 东海县洪庄镇人民政府（单位名称）的

东海县洪庄镇 2024 年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

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。

东海县洪庄镇 2024 年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（标的名称） ，属于

建筑业（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 行业；承建企业为 连云港泽昌建设工

程有限公司（企业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56 人，营业收入为 1312.536844 万

元，资产总额为 594.029023 万元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

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企业名称（加盖 CA 电子公章）： 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11 月 19 日



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

无

企业名称（加盖 CA 电子公章）： 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日 期：2024 年 11 月 19 日



连 云 港 市 政 府 采 购

响应文件

项目名称：东海县洪庄镇 2024 年度宜居宜业和

美乡村建设项目

项目编号： JSZC-320722-HHGG-C2024-0004

供应商名称：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加

盖 CA 电子公章）

日 期 ：2024 年 11 月 19 日



一、授权委托书与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身份证明

授权委托书

本授权书声明：_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_（供应商名称）授权 段云

生 （被授权人的姓名）为我方就 JSZC-320722-HHGG-C2024-0004 号项目采

购活动的合法代理人，以本单位名义全权处理一切与该项目采购有关的事务。

本授权书于 2024 年 11 月 19 日起生效，特此声明。

被授权人身份证号码： 320722198912170019

被授权人联系电话：（手机） 15150980606

授权单位名称：_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_（加盖 CA 电子公章）

单位地址： 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晶都大道东路 899 号

日期： 2024 年 11 月 19 日

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正反面电子件：

委托代理人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正反面电子件：

填报说明：

1、若供应商为事业单位或其他组织或分支机构（仅当磋商文件注明允许分支机构投

标的），则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的签署人可为单位负责人。

2、若响应文件中全部签字之处均为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本人签署，则可不提

供本《授权委托书》，但须提供《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身份证明》。

3、供应商为自然人的情形，可不提供本《授权委托书》。

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

致： 东海县洪庄镇人民政府 【采购单位】

兹证明，

姓名： 段云飞 性别： 男 年龄： 33 职务： 总经理

系 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（供应商名称）的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

人）。

附：法定代表人（单位负责人）有效期内的身份证正反面电子件。

单位名称： 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（加盖 CA 电子公章）

单位地址： 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晶都大道东路 899 号

日期： 2024 年 11 月 19 日



二、磋商响应函

致：东海县洪庄镇人民政府

(一)根据已收到的采购编号为 JSZC-320722-HHGG-C2024-0004 的 东海

县洪庄镇 2024 年度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项目 工程的磋商文件(包括补充通

知)，遵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及相关法律的规定，我单位经考察现

场和研究上述工程磋商文件后，我方愿以人民币(大写) 贰佰零陆万壹仟壹佰

叁拾捌元壹角壹分 （小写￥ 2061138.11 ）的总价，按磋商文件的要求承

包本次采购范围内的全部工程，并承担相关的责任。

(二)我方提交的磋商响应文件(包括磋商报价书、已标价的工程量清单和其

它响应文件)在磋商截止时间后的 60 天内有效，在此期间被你方接受的上述文

件对我方一直具有约束力。

我方保证在磋商响应文件有效期内不撤回磋商响应文件，除磋商文件另有

规定外，不修改磋商响应文件。

(三)我单位保证在收到贵单位发出的书面开工令后立即开工，并在 45 日

历天内竣工。

(四)我单位保证本工程质量达到 合格 。

(五)我单位保证在成交后派出 段云生 (姓名)项目负责人全面负责本工程

的施工。

(六)贵单位所发出的磋商文件、成交通知书和本磋商响应文件将构成约束

我们双方的合同。

磋商供应商： 连云港泽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(盖章)

单位地址： 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晶都大道东路 899 号

邮政编码： 222300
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(签字或盖章)： 段云飞

电话： 15150980606

开户银行名称： 江苏东海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奔牛支行

银行帐号： 3207220241010000025644

开户行地址： 连云港市东海县牛山镇海陵东路 8号

日期： 2024 年 11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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